
案例
鞠先生夫妇育有两个儿子，均已成

家另过。不幸的是，他们的次子在一次
意外事故中离世，此时小儿媳汪某已经
怀孕 5 个多月。待处理完后事，鞠家二老
担心小儿媳再嫁转移遗产，便召开家庭
会议将次子遗留的遗产进行了分割。其
间汪某提出异议，认为其怀孕胎儿应分
得一份遗产，但被公婆等拒绝。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6 条规

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
能力自始不存在。”本条规定将胎儿利益

保护范围明确为“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
与等”。在这些情形下，胎儿视为具有民
事权利能力。此处的“遗产继承”不仅包
括法定继承，也包括遗嘱继承、遗赠。胎
儿是法定继承人的，按照法定继承取得
相应的遗产份额；有遗嘱的，胎儿按照遗
嘱继承取得遗嘱确定的份额。胎儿不是
法定继承人的，被继承人也可以立遗嘱
将个人财产赠给胎儿，将来按遗赠办理，
胎儿取得遗产继承权。“接受赠与”指赠
与人可以将财产赠与给胎儿，胎儿此时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享有接受赠与
的权利。除了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实践
中还有其他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情况，
因此本条用了一个“等”字作为兜底性表
述，并没有限定具体范围，为胎儿利益的

更多保护预留了空间。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55 条还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
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
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条

“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就是在计算参
与遗产分割人数时，应当将胎儿作为其
中之一列入范围，将其应得的遗产划分
出来。“继承份额”既包括法定继承的份
额，也包括遗嘱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
是死体的，视为其权利自始不存在，保留
的预留份额按照法定顺位由相应继承人
依法继承；胎儿出生时是活体的，则依法
取得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本案中，汪某
腹中胎儿虽未出生但享有继承权，应为
其保留遗产份额。

腹中胎儿是否可以继承遗产？

案例
小辛与冯女士同居生活多年，但一

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一次交通事
故中，小辛遭受重创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商议小辛遗产如何分割时，已有 6 个月
身孕的冯女士提出为未出生胎儿预留遗
产份额，但这一要求遭到小辛父母反对，
理由是儿子到去世时并未登记结婚，无
法断定遗腹胎儿与其父亲的关系。

说法
胎儿不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依据人

身权延伸保护原则，其遗产预留份额等权
益均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1071条第 1款规定：“非婚生子女享
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也就是说，法
律赋予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法律
地位。非婚生子女和父母之间也存在血缘
关系，造成非婚生的原因在于父母，不应由
孩子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该法第 1127条
第 2 款规定：“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
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
子女。”根据上述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

子女都是独立的继承主体，对于父母的遗
产享有同等继承权。如果父母立有遗嘱，则
应尊重遗嘱人对遗产的安排，但未保留胎
儿继承份额的遗嘱内容，因违反法律禁止
性规定而属无效。

本案中，非婚生遗腹胎儿的父亲因车
祸离世，尚未出生的胎儿虽不具备民事权
利能力，但对其遗产预留份额应予保护。需
要明确的是，胎儿继承请求权应当待出生
后，由本人享有并行使，但在其不具备民事
行为能力时，相关民事权利的请求权由监
护人代为行使。

胎儿享有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111

非婚生胎儿也应保留遗产份额222

案例
玄女士怀孕 7 个月时，丈夫吕某在单

位加班时发生意外去世。在对其遗产进
行分割时，玄女士经与公婆协商一致，为
待产胎儿留下了份额。玄女士分娩产下
一女婴，但在不久即因病死亡。事后公
婆向玄女士表示，既然女婴已夭折，他们
作为吕某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分割这个
孩子继承其父的遗产。悲愤之余的玄女
士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自己是孩子
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法院经审理判决支
持了其诉请。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继

承编的解释（一）》第 31 条规定：“应当为
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
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
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
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
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本案中，玄
女士分娩的女婴虽然在出生后不久夭
折，但是在其出生时是活体，是具有法律
意义上的自然人，所以该婴儿在娩出母
体的那一刻就已经继承了分割吕某遗产

时保留的份额，该份额遗产属于其合法
的财产，只是在其死亡后又转变成为遗
产，故由其合法继承人依法定继承的方
式进行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27 条
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的
继承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本案中，玄
女士作为婴儿的母亲，是其唯一的第一顺
序继承人，因此女婴继承的份额作为其遗
产，只能由其母亲一人继承。

张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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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是很明确的具

有继承权的继承主体，但胎

儿有无继承权？《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设立了胎儿

利益特别保护制度，规定涉

及遗产继承时，胎儿视为具

有民事权利能力，有继承遗

产的资格和权利。现实生

活中，作为“负数”年龄的胎

儿虽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

的“人”，但法律依然确认了

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并在遗

产继承等相关利益方面予

以明确、周全的特别保护。

核心
阅读

实行“周薪制”

就可不办生育险？

读者信箱

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实行

“周薪制”，即工资一周一付。由于公
司没有为我办理生育保险，导致我无
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销生育医
疗费用、发放生育津贴。面对我索要
赔偿，公司以实行“周薪制”，没有义务
为我办理生育保险为由拒绝。公司的
说法对吗？

读者 孔慧

孔慧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公司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53 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
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
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即只要
与用人单位具有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
具有为职工办理生育保险的法定义务，
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7 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正因为公司
已对你实际用工，“周薪制”并不能否定
你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必须为你
办理生育保险、缴纳生育保险费。

另一方面，《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
行办法》第 13 条规定：“企业虚报、冒领
生育津贴或生育医疗费的，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应追回全部虚报、冒领金额，并
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处罚。企业欠付或
拒付职工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企业限期支付；对职
工造成损害的，企业应承担赔偿责任。”
其中的生育津贴是对女工因生育而离
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可按
本企业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或依据
女工生育之前的基本工资和物价补贴
标准支付，期限不少于 98 天；生育医疗
费用包括生育的医疗费用、计划生育的
医疗费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
目费用。正因为公司没有为你办理生育
保险，导致你无法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享受相关待遇，使你遭受对应损失，公
司必须赔偿。

律师 廖春梅


